	资源县相关部门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序号
	部门
	生态环境保护职责
	投诉举报电话
	部门地址

	1
	资源县公安局
	1.负责依法侦查涉嫌生态环境犯罪案件，依法查处涉嫌生态环境违法适用行政拘留处罚案件，以及阻碍生态环境领域依法执行职务的违法犯罪行为，全面实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建立信息交流反馈、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咨询、重大案件通报等机制，及时查处构成污染环境罪的环境违法行为。

2.负责依法依规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业务。指导、监督对无定期排放检验合格报告的在用机动车不予核发检验合格标志。不符合自治区现行机动车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申请转入本辖区的，不得办理转入登记。依照职责对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会同生态环境部门做好机动车污染减排工作。会同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部门建立机动车排气污染联合执法检查工作机制。配合生态环境部门对排放黑烟扔上路行驶的机动车进行排气污染抽测。负责指导、监督严格查处逾期未检验或达到报废标准机动车以及驾驶排放检验不合格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3.负责管辖职责范围内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监督管理，对违反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负责设置县城机动车禁鸣喇叭区域，依法对交通噪声污染进行监督管理。配合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建立执法联动机制，依法查处临街店铺跨门槛经营且使用高音喇叭或其他高噪声的方法招揽顾客、违章夜摊点喧哗、流动商贩使用高音喇叭扰民等违法行为。

    4.负责指导、监督优化交通管控措施，减少道路拥堵导致的机动车污染排放，会同交通运输局监督落实重型柴油车辆绕行限

行等措施。

5.负责危险化学品的公共安全管理，核发剧毒化学品购买许可证、道路运输通行证，负责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

6.负责依法打击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犯罪行为，非法收购、运输、出售、走私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犯罪行为，以及非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行为。

7.负责烟花爆竹禁燃限放执法管理，组织辖区派出所依法查处违法燃放、运输烟花爆竹行为，负责烟花爆竹的公共安全管理。

8.负责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安全和放射源安全保卫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丢失、被盗放射源的立案侦查和追缴，参与辐射事故应急处理工作；按要求做好本部门所拥有X射线行李包检查装置等核技术应用项目的辐射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工作。

9.会同城管、交通运输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土石方、砂石运输车辆（泥头车）违法行为。

10.配合有关部门妥善处置因交通事故、火灾、爆炸和危险品泄露等各类事故引发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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